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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５０年代开始，游泳池在我国已有建设，近年来迅速发展，从工事设计、运行管理、

科学研究和设备制造等各方面均已积累和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成果。为满足设计需要，

本规范在调查研究和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反复征求有关专家和单位意见，经过全国建

筑给排水工程标准技术委员会审查定稿。现批准《游泳池给水排水设计规范》ＣＥＣＳ１４∶

８９，并推荐给有关工程建设设计单位使用。在使用过程中，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上海市

广东路１７号全国建筑给排水工程标准技术委员会（邮政编码：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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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第一章总则

第１．０．１条为使游泳池的给水排水设计符合游泳水质、水温、卫生要求和达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安全可靠、方便管理和节约用水，特制订本规范。

第１．０．２条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人工建造的游泳池和跳水池的给水排水设

计，但设计温泉游泳池、冲浪游泳池、医疗游泳池、水上乐园等游泳设施时，还应遵守有关

规定。

第１．０．３条游泳池的给水排水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还应遵守现行的《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规范》，以及其它有关规范或规定。

第二章水质和水温

第一节水质

第２．１．１条游泳池初次充水和正常使用过程中的补充水水质，应符合现行的《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第２．１．２条游泳池池水的水质，应符合表２．１．２的规定。

第二节水温

第２．２．１条游泳池的池水温度，可根据游泳池的用途，按下列数值进行设计：

一、室内游泳池：

１．比赛游泳池：２４～２６℃；

２．训练游泳池：２５～２７℃；



３．跳水游泳池：２６～２８℃；

４．儿童游泳池：２４～２９℃。

注：旅馆、学校、俱乐部和别墅内附设的游泳池，其池水温度可按训练游泳池水温度数值设

计。

二、露天游泳池的池水温度不宜低于２２℃。

第２．２．２条室内游泳池设有准备池时，其池水温度按本规范第２．２．１条的训练游泳

池数值设计。

第三章给水系统

第一节系统选择

第３．１．１条游泳池应采用循环净化给水系统。

第３．１．２条当水源充沛时，游泳池可采用直流给水系统，但入池混合后的池水水质应符

合本烦范第２．１．２条的规定。

注：当技术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比较合理时，可采用直流净化给水系统。

第二节充水和补水

第３．２．１条游泳池的初次充水时间，应根据使用性质和城镇给水条件确定，一般宜采用

２４ｈ。但最长不宜超过４８ｈ。

第３．２．２条游泳池的补充水量，应根据游泳池的水面蒸发、排污、过滤设备反冲洗（如

用池水反冲洗时）和游泳者带出等所损失的水量确定，一般可按表３．２．２的数据选用。

第３．２．３条直流给水系统的游泳池的补充水量，每小时不得小于游冰池水容积的１５％。

第３．２．４条游泳池宜采用间接充水和补水的方式，如采用直接补水和充水方式时，应采

取有效的防回流措施。

第３．２．５条补充水管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宜与充水管道合并设置；

二、补水管的水流方向，不得与游泳池水流方向相反；

三、宜设置独立的计量装置。

第四章水的循环

第一节循环方式

第４．１．１条游泳池的水流循环方式，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尽可能使水流分布均匀，不出现短流、涡流和死水域；

二、有利于池水的全部的交换更新；

三、有利于施工安装、运行管理和卫生保持。

第４．１．２条比赛游泳池池水宜采用逆流式和混合式循环。露天游泳池池水宜采用顺流式

循环。

第４．１．３条游泳池池水如采用混合式循环时，从游泳池水表面溢流回水量，不得小于循

环水量的５０％。

第４．１．４条游泳池水的循环，宜按池水净化设备连续运行设计。

第二节循环周期

第４．２．１条游泳池水的循环周期，应根据游泳池的使用性质、游泳人数、池水容积、水

面面积和池水净化设备运行时间等因素确定。一般可按表４．２．１采用。

第４．２．２条游泳池水如采用间歇式循环时，应按游泳池开放前后将全部池水各循环一次



计算。

第三节循环流量

第４．３．１条游泳池的循环水量，按下式计算：

第四节循环水泵

第４．４．１条循环水泵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用途不同的游泳池的循环水泵宜单独设置；

二、水泵出水量应符合本规范第４．３．１条的规定；

三、备用水泵宜按过滤器反冲洗时，工作泵与备用泵并联运行确定备用泵的容量。

第４．４．２条循环水泵装置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尽量靠近游泳池；

二、宜与循环水净化设备设在同一房间内；

三、水泵吸水管内的水流速度采用１．０～１．２ｍ/ｓ；出水管内的水流速度，宜采用１．５

ｍ/ｓ；

四、水泵机组和管道应有减震和降噪措施。

第五节循环管道

第４．５．１条循环给水管内的水流速度，不宜超过１．５ｍ/ｓ；循环回水管内的水流速

度，宜采用０．７～１．０ｍ/ｓ。

第４．５．２条循环水系统的管道，一般应采用给水铸铁管。如采用钢管时，管内壁应采取

符合饮用水要求的防腐措施。

第４．５．３条循环水管道，宜敷设在沿游泳池周边设置的管廊或管沟内。如埋地敷设，应

采取防腐措施。

第六节平衡水池

第４．６．１条在下列情况下，应设置平衡水池；

一、游泳池水为逆流式或混合式循环时；

二、数座游泳池共用一组并联过滤器时：

三、循环水泵无条件设计成自灌式时；

四、循环水泵的吸水管过长影响水泵吸水高度时。

第４．６．２条平衡水池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循环水系统的管道和过滤、加热设备的水容

积，且不应小于循环水泵５ｍｉｎ的出水量。

第４．６．３条平衡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设与游泳池相连接的连通管，连通管可与回水管合并设置；

二、池底内表面宜低于游泳池内底表面７００ｍｍ以上；

三、游泳池补水管应接入平衡水池，且补水管上的水位控制阀门的出水口，应高于游泳池水

面１００ｍｍ以上。

第五章水的净化

第一节预净化

第５．１．１条循环水泵的吸水管上，应装设池水预净化装置——毛发聚集器。

第５．１．２条毛发聚集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过滤筒（网）的面积，应为连接管截面积的１．５～２．０倍；



二、过滤筒（网）的孔径宜采用３ｍｍ；

三、过滤筒（网）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造。

第５．１．３条毛发聚集器的过滤筒（网）应经常清洗或更换。

如有两台循环水泵时宜采用交替运行的方式对过滤简（网）交替清洗或更换。

第二节过滤

第５．２．１条游泳池水的过滤设备，应根据游泳池的使用性质、规模、管理条件和材料情

况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过滤效率高、效果好、操作简便和管理费用低；

二、循环式给水系统宜采用压力式过滤器；

三、每座游泳池的过滤器数量不宜少于２个。每个过滤器的大小，应根据水力计算和运行维

护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５．２．２条压力过滤器应设置进水、出水、冲洗、泄水和放气等配管，还应设有检修孔、

观察孔、取样管和差压计。

第５．２．３条过滤设备的滤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含有毒和有害物质，不含杂物和污泥；

二、强度坚硬、耐磨；

三、耐腐蚀，且化学性能稳定。

第５．２．４条压力过滤器的滤料组成和滤速，可按表５．２．４采用。

第５．２．５条压力过滤器采用石英砂或无烟煤为滤料，并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时，承托层

层次、粒径和厚度可按表５．２．５采用。

第三节过滤器反洗

第５．３．１条压力过滤器宜采用水进行反冲洗。如有特殊要求，可增设表面冲洗设施或采

用气——水进行反冲洗。

第５．３．２条压力过滤器应根据游泳池水水质检测结果或过滤器的水头损失确定反冲洗周

期，并尽量实现自动冲洗。如按过滤器的水头损失确定反冲洗周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石英砂和无烟煤为滤料时，水头损失不超过３～５ｍ；

二、聚苯乙烯塑料珠为滤料时，水头损失不超过１～３ｍ。

第５．３．３条压力过滤器的反冲洗强度和反冲洗时间，按表５．３．３采用。

第５．３．４条压力过滤器反冲洗装置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压力过滤器应逐一单个进行反冲洗；

二、采用生活饮用水管道的水反冲洗时，应设隔断水箱。

第四节加药装置

第５．４．１条游泳池循环水在进入净化设备之前，应向循环水中投加下列药剂：

一、混凝剂：宜采用铝盐，设计投加量采用５～１０ｍｇ/Ｌ；

二、ｐＨ值调整剂：采用纯碱或碳酸盐类，设计投加量采用３～５ｍｇ/Ｌ：

三、除藻剂：采用硫酸铜，设计投加量不大于１ｍｇ燉Ｌ。

第５．４．２条药剂的投加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药剂的投加方式宜采用重力湿式投加：

二、混凝剂应定量连续投加；

三、ｐＨ值调整剂和除藻剂为间断式投加；

四、应设有药剂与循环水充分混合接触的装置或措施。



第５．４．３条投药设备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各种药剂应分别设溶药池、溶液池、定量投加装置和计量装置；

二、溶药池、溶液池、投加装置、计量仪表和管道，均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第六章水的消毒

第一节消毒方法

第６．１．１条游泳池水必须进行消毒杀菌处理。

第６．１．２条消毒方法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杀菌能力强，不污染水质，并在水中有持续杀菌性能；

二、设备简单，运行可靠、安全，操作管理方便；

三、建设和维护费用低。

第６．１．３条游泳池水宜采用氯消毒方法。在有条件和需要的情况下，可采用臭氧、紫外

线或其它消毒方法。

第６．１．４条采用氯消毒方法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消毒剂采用液氯或次氯酸钠，小型专用游泳池可采用氯片；

二、加氯量按池水中游离余氯量为０．４～０．６ｍｇ/Ｌ计算确定；

三、液氯宜采用真空式自动投加方式，并应设置氯与池水充分混和接触的装置；

四、次氯酸钠宜采用重力式投加方式，投加在循环水泵的吸水管上。

第６．１．５条采用臭氧或紫外线消毒时，还应辅以氯消毒。

第二节消毒设备

第６．２．１条消毒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设备简单、安全可靠、操作简便；

二、计量装置计量准确、灵活可调，有条件时宜设自动记录；

三、加氯机至少设置一套备用。

第６．２．２条加氯机应有压力稳定，且不间断的水源。

第６．２．３条加氯机的运行和停止，应与循环水泵的运行和停止设联锁装置。

第七章水的加热

第一节热量计算

第７．１．１条游泳池水加热所需热量，应为下列热量的总和：

一、水面蒸发和传导损失的热量；

二、池壁和池底传导损失的热量；

三、管道和净化水设备损失的热量；

四、补充水加热需要的热量。

第７．１．２条游泳池水表面蒸发损失的热量，按下式计算：

第７．１．３条游泳池的水表面、池底、池壁、管道和设备等传导所损失的热量，应按游泳

池水表面蒸发损失热量的２０％计算

确定。

第７．１．４条游泳池补充水加热所需的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第二节加热方式和加热设备

第７．２．１条游泳池水的加热，可采用间接式加热或直接式加热方式。如采用直接式加热

方式，应有降噪和保证游泳池水水温均匀的措施。



在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太阳能加热方式。

第７．２．２条游泳池水初次加热的时间，应根据使用要求、当地能源条件和热负荷关系等

因素确定，一般宜采用２４～４８ｈ。

第７．２．３条加热设备应根据能源条件、游泳池水初次加热时间和正常使用时补充水的加

热等情况，综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加热设备不宜少于２台；

二、加热设备应装设温度自动调节装置；

三、如为汽水快速热交换器，游泳池水从管内通过，热媒从管间通过。

第７．２．４条加热设备的进出水管口的水温差，按下式计算：

第八章附属装置

第一节给水口

第８．１．１条游泳池给水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数量应满足循环流量的要求；

二、位置应尽量满足游泳池内水流均匀、不产生涡流和死水域；

三、池底配水时，应在两泳道标志线的中间均匀布置；

四、池壁配水时，其间距宜采用２～３ｍ，拐角处距另一池壁不宜超过１．５ｍ；其深度宜

在游泳池水面下０．５～１．０ｍ处；

五、跳水游泳池采用池壁配水时，应设二层给水口，且上下层给水口应错开设置。给水口距

池底高度不宜小于０．５ｍ。

第８．１．２条给水口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采用喇叭口型，且不得小于连接管截面的２倍；

二、应设格栅，格栅采用耐腐蚀和不变形的材料制造；

三、格栅隙的水流速度，不应大于１．０ｍ/ｓ；

四、宜有流量调节装置。

第二节回水口

第８．２．１条游泳池回水口燉（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数量应满足循环流量的要求；

二、位置应尽量使池水水流均匀循环和不发生短流；

三、溢流式循环时，应采用在池外壁的四周或两侧边设置溢流回水槽，其溢水堰必须严格水

平。

第８．２．２条回水口（沟）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回水口面积不得小于连接管截面积的４倍；

二、顶面应设格栅盖板，格栅条的净间距，如为成人池，不得超过２０ｍｍ：如为儿童池，

不得超过１５ｍｍ；

三、格栅孔隙的水流速度，不应超过０．５ｍ/ｓ；

四、格栅盖板应采用耐腐蚀和不变形的材料制造。

第８．２．３条回水口（沟）的格栅盖板安装在游泳池底时，必须固定牢靠。

第三节泄水口

第８．３．１条游泳池应在池底的最低处设置泄水口。如有条件，泄水口宜与回水口合并设

置。

第８．３．２条泄水口应设格栅盖板，盖板表面应与游泳池底最低处表面相平。

泄水口格栅盖板的构造和材料，应符合本规范第８．２．２条和第８．２．３条的规定。



第四节溢流水槽

第８．４．１条游泳池宜采用池岸式溢流水槽。

第８．４．２条溢流水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沿池壁四周或两边的外侧设置，溢水堰应严格水平。

二、溢水槽宽度不得小于１５０ｍｍ。槽内排水管直径不得小于５０ｍｍ，间距不宜大于３

ｍ。

三、池岸式溢流水槽相应设置格栅盖板，其材质应符合本规范第８．２．２条的规定。

第九章洗净设施

第一节浸脚消毒池

第９．１．１条浸脚消毒池应设在游泳者进入游泳池的通道内，长度不小于２ｍ，宽度与通

道宽度相同，消毒液深度不得小于０．１５ｍ。

第９．１．２条浸脚消毒池内消毒液的余氯量应为５～１０ｍｇ/Ｌ。

第９．１．３条消毒液宜为连续供给和排放。如有困难时，可采用定期更换方式，但间隔时

间不得超过４ｈ。

第９．１．４条如设有强制淋浴，浸脚消毒池应设在强制淋浴之后。

第９．１．５条浸脚消毒池及其配管，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第二节强制淋浴和浸腰消毒池

第９．２．１条公共游泳池，宜尽量在游泳者的入口通道设置强制淋浴和浸腰消毒池。

一、强制淋浴通道的长度应采用２～３ｍ；

二、浸腰消毒池的有效长度不宜小于１ｍ，有效深度宜采用０．６～０．９ｍ。

第９．２．２条强制淋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温宜采用３５～

３８℃，但夏季可用常温水，水量可按喷头数量计算。

第９．２．３条浸腰消毒池余氯量，宜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位置在强制淋浴之后时，不得小于５ｍｇ/Ｌ；

二、位置在强制淋浴之前时，不宜小于５０ｍｇ/Ｌ。

第十章跳水游泳池制波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１０．１．１条跳水游泳池必须设置水面起波装置。

第１０．１．２条跳水游泳池的水面波浪，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为均匀的波纹水浪，不得出现翻滚的大浪；

二、水面波纹水浪的浪高宜为２５～４０ｍｍ。

第二节制波方法

第１０．２．１条跳水游泳池宜采用压缩空气起泡法制波。

第１０．２．２条起泡压缩空气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气质应洁净无油污；

二、气压力不小于９８ｋＰａ；

三、喷气嘴的空气量可按０．０１９～０．０２４ｍ３燉ｍｍ２·ｓ计。

第１０．２．３条起泡制波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喷气嘴顶应与池底表面相平，其连接的压缩空气管应敷设在结构层与磁砖层之间的粘结

层内；



二、喷气嘴按３×３ｍ的方格网，应均匀布置在池底或以跳台、跳板在池底的水平投影正前

方１．５ｍ为中心，以１．５ｍ为半径的位置处分组布置；

三、喷气嘴喷气孔直径可采用１．５～３ｍｍ；

四、喷气嘴和埋入池底的压缩空气管道，应采用铜质材料。

第十一章排水系统

第一节岸边清洗

第１１．１．１条游泳池两侧的岸上，应设置冲池岸用的水龙头。

第１１．１．２条岸边冲洗水量应按１．５Ｌ燉ｍ２次计算。

第１１．１．３条冲洗排水应有不得流入游泳池内的有效措施。

冲洗排水管（沟）接入雨污水管系统时，应设防止雨、污水回流污染的措施。

第二节泄水

第１１．２．１条游泳池水的泄空时间，宜采用４ｈ，最长不得超过１０ｈ。

第１１．２．２条重力泄水排入排水管道时，应设置防止雨、污水回流污染的措施。

第１１．２．３条机械方法泄水时，宜用循环水泵兼作提升泵，并利用过滤设备反冲洗排水

管兼作泄水排水管。

注：加循环水泵提升泄水不彻底，可设潜水泵作辅助泄水泵。

第１１．２．４条游泳池水检出传染性致病微生物时，应按当地卫生防疫部门要求对池水进

行处理后，再行排放。

第三节排污

第１１．３．１条顺流式循环给水系统的游泳池，应设置清除池底积污的装置。

第１１．３．２条游泳池的排污方式，应根据游泳池的使用性质、池水循环净化方式，结合

当地条件，按下列规定选用：

一、人工清扫；

二、循环水泵——真空吸污器；

三、移动式潜水除污泵。

第１１．３．３条采用循环水泵——真空吸污器排污时，游泳池的两侧壁应各设３～４个真

空吸污器接口。

第十二章水净化设备用房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１２．１．１条游泳池水净化系统的设备用房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尽量靠近游泳池；

二、靠近热源供应方向的一侧；

三、靠近室外排水干管一侧；

四、方便消毒剂、药剂和设备运输的一侧。

第１２．１．２条净化设备用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有设备安装运输出入口，房间位于室外地面以下时，应留有吊装孔；

二、应有通向游泳池管廊的通道和管沟的出入口；

三、房间高度应满足设备操作和安装的要求；

四、应有良好的通风和照明；

五、地面应有排水措施；



六、根据环境要求采取降嗓措施；

七、符合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

第二节过滤器间

第１２．２．１条过滤器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过滤器距墙面不小于１．０ｍ；

二、过滤器之间的操作通道不小于１．０ｍ；

三、过滤器距建筑结构最低点的净距，应满足安装检修的要求，但不得小于０．８ｍ；

四、运输、检修和操作通道宽度，不得小于最大设备的直径。

第１２．２．２条循环水泵组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室外给水设计规范》的规定。

第１２．２．３条水泵装置宜设计成自灌式。

第三节加药间

第１２．３．１条加药间宜为单独的房间，应与药剂库毗连，并尽量靠近循环水泵。

第１２．３．２条药剂库的面积，应根据当地药剂供应情况和运输条件确定，但不得小于１

５ｄ储备量和周转量所需面积。

第１２．３．３条房间应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地面、墙面应采取有效的防腐措施。

第四节加氯间

第１２．４．１条加氯间和氯瓶间应为单独的房间，并互相分隔开和设通向室外的外开门。

加氯间还应设观察窗。

第１２．４．２条加氯间和氯瓶间应有专用的排气、安全、防爆和防火装置，以及冲洗地面

用的给水排水措施。

第１２．４．３条加氯间的换气次数，应采用８～１２次/ｈ。排气孔口应该设置在墙壁的

下部。通风和照明设备应将开关设置在室外。

第１２．４．４条地面、墙面和门窗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第五节加热器间

第１２．５．１条加热器应远离氯瓶间。

第１２．５．２条加热器的布置，应符合现行的《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的规定。

附录一名词解释

一、直流式给水系统：

将符合游泳池补充水水质标准的水源，由管道和给水口连续不断的送入游泳池，将经使用被

弄脏了的池水连续不断地排除的给水系统。它由给水管、配水管、节流阀门和给水口等部分

组成。

二、直流净化给水系统：

天然的地面水源，经过净化澄清和消毒杀菌处理，使达到游泳池补充水水质标准要求后，由

管道经给水口连续不断地送入游泳池。将经使用被弄脏了的池水不断地排除的给水系统，它

由过滤、加药、消毒和管道等部分组成。在天然地面水源充沛的南方城镇的露天游泳池有一

定适用性。

三、循环净化给水系统：

将经使用被弄脏了的游泳池水，按规定的流量和流速从游泳池内抽出，经过净化，使池水得

到澄清和消毒杀菌处理后，再送回游泳池重复使用。为此而设置的过滤、加药、消毒、加热

（需要时）设备、装置和管道等为循环净化给水系统，它是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游泳池给水系



统。

四、逆流式循环：

游泳池的全部循环水量，由设在池底的给水口（沟）送入池内，再由设在与游泳池水表面相

平的池岸式或池壁式溢流回水槽将循环水量全部取回进行净化后再送回池内的水流方式。

五、混合式循环：

将游泳池全部循环水量中的一部分（不小于５０％），从与池水表面相平的溢流回水口（沟）

取回；另一部分（不大于５０％）循环水量从池底回水口（沟）取回，一并进行净化后，全

部由池底或低部送回游泳池的水流方式。

六、顺流式循环：

游泳池的全部循环水量，由设在游泳池端壁或侧壁水面以上的给水口送入池内，而由设在池

底的回水口（沟）取回进行净化后再送回游泳池的水流方式。

七、平衡水池：

为满足数座游泳池共用一组并联过滤器时，平衡各池的水位、逆流式循环给水系统为保证循

环水泵正常工作和循环水泵安装在水面以上位置安装底阀时而设置的水池。

八、循环方式：

为保证游泳池的进水分布均匀、不产生涡流、急流、死水区，回水不产生短流，池内各部位

的水温一致，余氯均匀而设计的游泳池的进水与回水的水流方向的关系。

九、溢流回水槽：

逆流式循环给水系统的游泳池，为保证回水不短流而在池岸沿池壁外侧设置的水槽。

附录二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执行中区别对待。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

为“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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